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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表决权恢复暨权益变动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表决权恢复，未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系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林建伟先生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对应的表决权放弃期限届满、表

决权恢复所引起，具体表决权恢复情况如下： 

2021 年 3 月 4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林建伟先生签署了《放弃表

决权的承诺函》（以下简称“承诺函”），自承诺函签署之日起，在承诺的弃权期

间内，承诺人林建伟先生放弃所持公司 116,745,788 股股份（占公司当时总股本

的 15%）的表决权，弃权期间为自承诺函签署之日起 18 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1 年 3月 4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股东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之终

止协议><放弃表决权的承诺函><股份转让协议>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2021-046）。在弃权期间内，公司实施了 2020年度权益分派，因此林建伟

先生放弃表决权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 163,444,10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 



林建伟先生承诺的表决权弃权期间已于2022年9月3日届满，因此林建伟先生

持有的公司163,444,103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于2022年9月4日自动恢复行使。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表决权恢复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及

表决权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权益变动前 

股东及一致行动人

名称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拥有表决权股

数（股） 

拥有表决权占

总股本比例 

林建伟 180,685,737 16.58% 17,241,634 1.58% 

张育政 135,745,704 12.46% 135,745,704 12.46% 

普乐投资 9,936,448 0.91% 9,936,448 0.91% 

林建伟及其一致行

动人 
326,367,889 29.95% 162,923,786 14.95%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东及一致行动人

名称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拥有表决权股

数（股） 

拥有表决权占

总股本比例 

林建伟 180,685,737 16.58% 180,685,737 16.58% 

张育政 135,745,704 12.46% 135,745,704 12.46% 

普乐投资 9,936,448 0.91% 9,936,448 0.91% 

林建伟及其一致行

动人 
326,367,889 29.95% 326,367,889 29.95% 

注：林建伟先生和张育政女士为夫妻关系，林建伟先生、张育政女士与其二人控制的

苏州普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三者为一致行动人。 

上述表格中提及的公司总股本均指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1,089,627,358股。本

公告数值均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

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其他说明 

1、本次表决权恢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仍为林建伟先生和张育政女士。 

2、本次表决权恢复未违反林建伟先生作出的承诺。 



3、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

讯网上的公告。 

四、备查文件 

1、《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9 月 5 日 


